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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館藏外交
部檔案卷名著錄
的層累現象
陳世局  國史館助修

一、前言

當檔案進入歷史檔案館後，一般都會重

新整編，因為機關檔案室與歷史檔案典藏機

關面臨的檔案情況是不同的。

首先，在機關檔案室處理的檔案是一件

一件進入檔案室的，而歷史檔案典藏機關處

理的是機關全宗的整批檔案。在一般的行政

程序下，機關檔案室所處理的是業務部門按

照歸檔程序所立卷的案卷；歷史檔案典藏機

關接收的是由機關檔案室整理移交的整批檔

案案卷，在這種情況下，歷史檔案整編人員

面對的是這些檔案在更大的全宗範圍，也就

是從整個對檔案存放和各種管理的需要，進

一步做系統化的整理。

其次，歷史檔案典藏機關對整理不善的

檔案須進行局部調整。例如對接收到的顯然

不符合整理要求的案卷，進行一定的調整，

包含併卷處理。又例如歷史檔案典藏機關須

整理零散檔案文件，當接收和徵集到一些零

散文件，或是在許多檔案全宗內通常都會出

會雜卷、雜項及其他等無法歸類及立卷的文

件，因此都必須重新進行整編。（註2）

國史館自從 2222年加入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推動之數位典藏計畫，館藏之檔案

陸續進行數位化，以因應更多元之檢索方

式，對於要進行數位化之檔案全宗，就開始

重新整編，即進行「階層化」的重新整編，

以外交部為例，在外交部全宗下，按照外交

部的組織架構，將檔案區分為禮賓司、條約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六
期

2
2
2

司、亞太司、北美司等系列，然後再逐級往

下區分。現在這些重新整編後的外交部檔

案，已可在國史館建置的「數位檔案檢索系

統」（http://ahdas.drnh.gov.tw/）清楚地看見
其階層化之情形。

國史館典藏的外交部檔案陸續重新整

編，並將每筆目錄資料鍵入檔案檢索系統，

其中包括卷名的重新著錄。由於卷名是檔案

檢索時的重要檢索點，猶如書籍之書名，所

以卷名的著錄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檔案使用

者在閱讀檔案時，觀察新舊卷名之間的差

異，是否會影響到檢索的結果。

本文並非要探討外交部檔案卷名是如何

著錄的，因為現存檔案著錄規則的文獻有

限，已無法釐清清末民初以來外交檔案在各

個階段（外交部的前身為清末之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外務部）是如何進行卷名著錄的，

也就無從比較新舊卷名著錄方法的差異與

優劣，故本文僅是要站在一個檔案使用者的

角度，來觀察檔案卷名著錄的層累現象。

（註2）所謂層累現象，是指機關檔案室在從

事檔案立卷作業時，會賦予該案卷之卷名，

這批檔案進入歷史檔案典藏機關後，又會重

新整編並給予新的卷名，此時新的卷名封面

就會疊在舊的卷名封面上，形成一層一層堆

疊的「層累」現象。

本文借用史學家顧頡剛的「層累造成」

名詞，並不是要指館藏外交部檔案有虛構情

形，而是要藉用此名詞，指出機關檔案室與

歷史檔案典藏機關的檔案工作人員面對同

一案卷時，卻著錄不同的卷名，造成同一案

卷，新舊卷名各自表述之情形，而舊卷名是

易被忽視的，因為新建置的檢索系統一定

是輸入新卷名於卷名欄位，以供檔案使用者

查尋。因此，本文就以國史館館藏的外交部

檔案為例，論述新舊卷名的層累現象，除了

正視重新著錄卷名的重要性之外，也不要忽

視舊卷名存在的價值，兩者對檔案使用者而

言，都是相當重要的。

二、卷名的層累現象

公文在完成行政程序，經過歸檔手續進

入機關檔案室，檔案工作人員就會予以分

類，編入適當之案卷，並予以立卷，給予卷

名。（註3）這些檔案若具有長期保存及學術

研究參考價值，就會送進歷史檔案典藏機

關，這批檔案就會被重新予以整理分類、

分卷及編目。因此，檔案不論是在機關檔案

室或歷史檔案典藏機關，檔案文件一經過整

編，就會成立案卷或被編入相關之案卷。所

謂案卷，是指有密切相關的文件組合在一

起，案卷是檔案的基本保管單位，也是統計

檔案數量和進行檢索的基本單位之一。因

此，立卷的作用是在於揭示檔案文件之間的

內容，使文件更加系統化、條理化，便於保

管和使用。（註2）

當檔案立卷後，檔案工作人員就會開始

著錄。所謂檔案著錄是指檔案機關為編制檔

案檢索工具時對檔案的內容及外在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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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進行分析與紀錄，包含卷名、時間的起

迄、檔號等資料。檔案進行著錄的編製過

程，首先是要對一份文件或案卷的內容和外

在形式，依所需之著錄項目，逐一填寫進行

著錄，形成一筆目錄資料；然後，將這些建

立起的許多目錄資料，按照一定的原則和方

法組織起來，形成檢索系統，成為檔案的檢

索工具。（註2）

檔案著錄的其中一項是案卷名稱的著

錄。檔案案卷的名稱是直接表示出檔案內容

的特徵、中心主題並區別於另一案卷的名

稱。（註2）卷名一般都寫在案卷封面的正中

位置。其重要性，首先是能明白文件或案卷

的內容，使檔案閱覽者一看就知道是某機關

或個人形成的，或是關於某些主題或種類的

文件。（註2）其次，案卷之卷名是提供給使

用者檢索時，最基本的檢索點，並以此編製

各種目錄檢索工具，以利檢索出所需之相關

案卷。（註2）既然卷名的卷錄是如此重要，

因此，在著錄時就須特別慎重，所以有檔案

學者歸納出著錄卷名時須符合以下三個要

求：第一，內容概括準確，文字簡練通順；

第二，不能歪曲文件內容。第三，基本結構

要完整，寫明作者、問題、名稱，必要時還

應當標明地區、時間。（註2）

以下列舉三個國史館館藏外交部卷名的

層累現象：

首先看國史館館藏清末的外交檔案，以

〈外僑肇事〉此卷為例，此卷是清末之抄

檔，時間是光緒 22年 2月至 2月，原外交

部著錄之卷名為〈山東教務〉，副標題為：

「德兵槍斃膠州民張桂祥等」；這卷檔案進

入國史館後，卷名改著錄為〈外僑肇事〉，

此次國史館進行數位化仍著錄卷名為〈外僑

肇事〉，請參見圖 2。重新著錄的卷名，很
明顯可以看出就少了「山東」、「膠州」等

檢索詞彙，當檔案使用者使用卷名檢索時，

勢必會造成影響。

其次，國史館館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

案，以〈道勝銀行停業清理〉為例。此卷是

民國 22年 22月至 22年 2月的檔案，此卷
的卷名封面頁共有 2頁，即數位化作業之封
面、國史館之封面、外交部之封面及北洋

政府外交部之封面，所著錄之卷名，分別

為：「道勝銀行停業清理」、「道勝銀行停

業清理」、「清理道勝銀行」、「清理道勝

案」，請參見圖 2。這個案例，卷名的封面
頁只是用語不同，但都有著錄關鍵字「道勝

銀行」，所以應對檔案使用者檢索時影響不

大。

再者是北京政府外交部所署的鎮江交涉

公署案卷，以〈中外貿易債務糾紛〉為例，

此卷是民國 22年 22月到民國 22年 2月的
案卷。此案例的特殊性在於鎮江交涉公署是

外交部的地方單位，檔案在地方檔案室已給

予卷名，之後進入外交部檔案庫房，檔案人

員重新整編給予新的卷名，因此卷名的敘

述方式也就不同。此卷的卷名封面頁共有 2
頁，即數位化作業之封面、國史館之封面、

外交部之封面及鎮江交涉公署之封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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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調閱此卷時會看到的三層封面，從左到右分別為，圖左是放在最上層，是為進行數位化作業給予的新
卷名封面頁，第二層是圖中的卷名封面頁，是外交部檔案進入國史館後，國史館著錄的卷名；第三層

是圖右的卷名封面頁，是外交部著錄的卷名。

圖 2　 調閱此卷時會看到的四層封面，從左到右分別為，圖左是進行數位化作業卷名封面頁，放在最上層，
第二層是國史館著錄的卷名；第三層是外交部著錄的卷名；第四層是此卷立案時最早的外交部封面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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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詞彙，但重新著錄是必要的，尤其是名

詞的差異，例如在清末民初時，外交檔案曾

出現「日斯巴尼亞（Hispania）」的國名，
以後中文才改用西班牙；又例如清末民初時

的檔案用語是「暹邏」，之後才改用泰國，

因此，名詞用語的變化使檔案卷名勢必要重

新著錄，才能有利於現代檔案使用者檢索檔

案。而為了避免喪失舊卷名上檢索詞彙上

的消失，可以將這些檢索詞彙納入關鍵字檢

索；另外因暹羅、泰國等同國異名的情形也

可使用權威控制，使檔案利用者在檢索系統

中鍵入暹邏或泰國，都能找到這兩者的所有

卷名。

著錄之卷名，分別為：「中外貿易債務糾

紛」、「中外貿易債務糾紛」、「美花旗烟

公司追控鎮江源記何國權欠款」、「大美煙

公司追控鎮江源記何國權欠款案」，請參

加圖 3。這個案例的卷名著錄，新卷名少了
「花旗公司」、「鎮江」、「何國權」等檢

索詞彙，而這就會對檔案使用者在檢索檔案

時造成影響。

從上述三個例子可以看出新舊卷名的著

錄，有的新舊卷名差異很大，有的新舊差異

很大，這是因為每個時代的檔案工作人員依

據的著錄規則不同而產生差異，形成案卷卷

名頁的「層累」現象。

雖然重新著錄卷名會喪失舊卷名的部分

圖 3　 調閱此卷時會看到的四層封面，從左到右分別為，圖左是進行數位化作業卷名封面頁，放在最上層，
第二層是國史館著錄的卷名；第三層是外交部著錄的卷名；第四層是鎮江交涉公署的封面頁，也是此

卷立案時最早的封面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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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外交部卷名 國史館重新著錄之卷名

土匪接觸外電及剪報
土耳其政情輿論及其與中

共關係

匪在科威特舉行商展 中共在科威特舉行商展

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

俘獲蘇軍人員參加共

匪作戰

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俘獲

參與共軍作戰之蘇聯人

大陸游擊隊在匪區活

動情形剪報
中共政情剪報

匪情及國際關係剪報 中共及國際關係剪報

其次，是當原卷名含義不清楚，重新著

錄卷名時，就會改以清楚的用語替代。請參

見下表實例：

原外交部卷名 國史館重新著錄之卷名

俄人在新所受待遇問

題
蘇聯僑民在新疆待遇

本室工作報告 機要室工作報告

新蘇經濟合作
中蘇在新疆貿易及經濟合

作案

國際風雲 蘇聯國際關係與各國情報

塞國政情 賽普勒斯政情報告

蒙藏委員會函
蒙藏委員會函准外人與藏

胞來華弘法及參訪

關於新疆中運會
新疆省中央運輸委員會汽

車通行規則等

滬台 上海電臺營運概況

黎貨輪地茂斯號遇險
外籍貨輪地茂斯號擱淺案

及黎巴嫩公費留學生

所以，歷史檔案典藏機關進行重新著錄

卷名有其必要的，尤其是將不合時宜的用語

及若干簡稱，改以現代的詞語及全名取代，

三、為何要重新著錄卷名

由於檔案在機關檔案室時，每個檔案工

作人員所著錄的卷名，未必是使用同一著錄

方法的，以外交部為例，自清季總理衙門以

來，外交檔案的著錄規則，現存的資料雖然

不全，但也有好幾種。（註22）因此，機關檔

案室之工作人員依據之檔案著錄沒有統一

的規則，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改變，檔案工

作人員也不可能有大量的時間進行舊檔的

回溯檢視與修正，於是就造成因著錄規則的

不同，造成著錄結果的差異，所以檔案進入

歷史檔案典藏機關時，這些檔案就須重新著

錄。尤其是檔案著錄項目中，卷名是重要的

項目，著錄是否正確，對能否檢索得到檔

案，關係甚大。（註22）因此歷史檔案典藏機

關在接收到一個機關全宗檔案時，若沒有重

新劃一著錄標準，將會造成在檢索時發生困

擾。

以下舉館藏外交部檔案卷名重新著錄

後，新舊卷名所呈現的現象：

（一）化簡單為清楚

首先，是將原有目錄的用語改為現代用

語。因時代不同，用語就會不同，例如在冷

戰時期，中華民國會以「匪」字作為中國大

陸之代名詞，因此，舊卷名出現「匪」字

時，當要重新著錄卷名時，做必須重新審視

案卷之內容，並加以修改。請參見下表實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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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外交部卷名 國史館重新著錄之卷名

亞丁貿易商陳情、外

人投資及合作資料、

國際技術合作座談

會、香港貿易代表團

我國與亞丁貿易糾紛及

國際技術合作等

中蘇有關東北交涉事

項簽報主席轉達美方
中蘇東北問題

外國政要訪問約旦、

阿克撤寺被焚事件、

荷輪華籍船員糾紛

耶路撒冷回教教堂被焚

案等

從上述卷名化繁冗為簡明的例子看來，

是有其必要的，但也無形中會失去一些檢索

詞彙，這是在重新卷錄卷名時不可不慎的地

方。因為機關檔案室所著錄的案卷卷名有其

時空背景因素與歷史發展的脈絡，是有其存

在的必要與價值，當歷史檔案典藏機關重新

整編檔案時，不要因為偶然的需要和人為的

隨意分合。應該回歸到檔案全宗的角度，按

照歷史的發展脈絡，例如外交部檔案，先劃

分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務部、北京政府

外交部、南京政府外交部，然後再依據各階

段的業務職掌再細分，這樣才能把檔案文件

重新組成較為科學的系統，然後才重新著錄

卷名，以如實地反映出檔案文件產生的歷史

背景及其系統的內容。（註22）

四、結語

綜上所述，檔案卷名的著錄是重要的，

因為卷名是對卷內全部檔案文件主要內容

以增加檔案使用者檢索出更多的檔案。

（二）化繁冗為簡明

將卷名化繁冗為簡明的第一種情況是將

相似之卷名，整合為相同之卷名。請參見下

表實例：

原外交部卷名 國史館重新著錄之卷名

中蘇貿易關係

中蘇商貿關係蘇聯在華商務

中蘇貿易

中東政局資料

中東政情參考資料中東專題報告

中東問題與世界

中東地區通案

護照一般規定

護照業務相關問題及規定護照作業有關規定

發照作業規定

其次，是將較冗長的原卷名，改以較簡

明清楚的卷名表示。請參見下表實例：

原外交部卷名 國史館重新著錄之卷名

籌開亞洲人名反共會

議第三小組工作
籌開亞洲人民反共會議

賽工商部請我提供養

鰻英文資料
我與賽普勒斯關係

波斯灣 (阿拉伯灣 )
阿拉伯聯邦剪報

波斯灣情勢

參加國際獅子會第三

屆遠東年會代表申請

護照

本國人民團體及各界代

表團護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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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領務〉，外交部卷名為〈俄國特派 Aralor
為駐華大使〉。外交部舊卷名有很清楚寫出

西藏、昌都、Aralor等名詞，這些是有利於
檔案使用者找到案卷的檢索詞彙，可是在新

卷名卻沒有出現，而舊卷名是否就失去檢索

功用了呢？所以為解決這樣的問題，使舊卷

名的詞彙能供讀者檢索，有下列解決方式，

首先是將舊卷名鍵入卷名描述欄位並供檢

索；其次是在檢索系統中將這些詞彙納入關

鍵字詞；再者是在檢索系統中建構權威控制

功能，將同義異名的詞彙予以整合，就能提

高檔案使用者的檢索結果。國史館是採用第

一種方式，便能順利解決新舊卷名的差異所

造成檢索結果的落差，如此，新舊卷名都能

在檢索系統中產生作用，以利於檔案使用者

尋找出更為完整的檢索結果。

所以，舊卷名是每批檔案最原始的表

述，新卷名是歷史檔案機關必須重新著錄

的，也是最適合當代的描述用語，兩者是不

能偏廢的。不能有了新卷名就忽視舊卷名的

功用；也不能因為有了舊卷名，就以尊重原

貌的名義，不願重新編目著錄，而喪失檔案

在當代的意義。

【註釋】

  2. 張書才主編，《檔案工作實用手冊》（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222年），頁 222。

  2. 史家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
包含三個意義：「一、時代越後，傳說的古史

期越長；二、時代越後，傳說中的古史人物越

放越大；三、在這上面即不能知道是某一件事

作一概括地呈現，使檔案利用者一目了然地

瞭解案內的內容，同時也可以此作為編制檔

案檢索工具的基礎，是檔案能否被檢索查找

的關鍵。

從本文所舉的案例，我們可以發現卷名

的著錄沒有絕對的對與錯，檔案的新舊卷

名，因時代轉變或檔案工作人員所依據的著

錄規則不同，對於卷名之著錄就會有差異。

歷史檔案典藏機關是以整個機關全宗的角

度，重新審視檔案並著錄卷名；至於機關檔

案室所著錄之卷名是以該機關的業務為依

歸，雖與時代、與現代詞語用法，會有若干

不適合之處，但不能忽視其存在的價值，故

曾有檔案學者指出機關檔案室所著錄之卷

名是有其優點的：

當原來文書處理部門立卷，因工作人員

身歷其境，對業務熟悉，這是它的一個

優點；對於現在整理者來說，事後追

索，不瞭解當時形成文件的活動過程是

怎樣情況，尤其是對於當時許多專門的

業務更不熟悉。（註23）

我們若按照顧頡剛的「層累造成」原

則，第一次著錄的卷名，應是最符合檔案立

卷時所呈現的原始樣貌，若能將這些舊卷名

也鍵入檢索系統，應該也能增加更多的檢索

結果。例如：國史館卷名〈貨物經印運藏請

免過境稅〉，外交部卷名為〈西藏昌都發

現銅鑛〉；又例如國史館卷名〈蘇聯駐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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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鄧紹興，《檔案著錄規則講話》（北京：檔案
出版社，2222年），頁 22-22。

  2. 宋兆霖，〈臺灣地區現存清代奏事類檔案文
獻資訊化管理發展方向初探（下）〉，《故

宮學術季刊》，22卷 2期（2222年 22月），
頁 223-222；洪一梅，〈檔案編排與描述概要
（一）〉，《檔案與微縮》，22期（2222年冬
季版），頁 22。

  2. 張書才主編，《檔案工作實用手冊》，頁
222。

22. 現存有關外交部檔案室的相關檔案整編規則
有：「外交部編檔辦法」（2222 年 2 月 2
日）、「外交部保存文件規則」（2223年 2月
2日）、「外交部編檔辦法附編檔編纂規則」
（2222年 22月 2日）、「外交部管卷規則」
（2222年 3月 22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編，《民國時期文書工作和檔案工作資料選

編》（北京：檔案出版社，2222年），頁 222-
222、222-233、222-222、232-223。

22. 鄧紹興，《檔案著錄規則講話》，頁 2、22。
22. 張書才主編，《檔案工作實用手冊》，頁

232。
23.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處
編，《歷史檔案的整理方法》（北京：人民出

版社，2222年），頁 222-222。

的真確情況，但可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

早狀況」。顧頡剛，《走在歷史的路上─顧

頡剛自述》（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222
年），頁 222。

  3. 目前在中華民國檔案主管機關對於案卷的定義
為「指具體表現案件間之關聯性並反映業務

活動情形之案件組合。」而中國大陸地區對於

立卷的定義為「將辦理完畢、具有保存價值的

文件材料，按形成規律和內在聯繫分門別類組

成基本保管單位。」兩者的定義是大同小異，

只是用語不同。吳寶康、馮子直，《檔案學詞

典》（上海：上海詞書出版社，2222年），頁
232；檔案管理局編，《檔案法令彙編》（臺
北：檔案管理局，2222年 22月二版 2刷），
頁 22。

  2. 檔案如何立卷，檔案學者曾歸納出立卷時的
2個依據：(2)按文件的問題特徵立卷；(2)按
文件的時間特徵立卷；(3)按文件的名稱特徵
立卷；(2)按文件的作者特徵立卷；(2)按文件
的通訊者特徵立卷；(2)按文件的地區特徵立
卷。張書才主編，《檔案工作實用手冊》，頁

222、223-222。
  2. 張書才主編，《檔案工作實用手冊》，頁 222-

222。
  2. 張書才主編，《檔案工作實用手冊》，頁

222。


